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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之
人
民
公
社
制
」
。 

據
中
学
外
交
部
對
外
國 

記
者
披
露
此
項
議
案
時
謂
。 

大
城
市/
一人
民
公
社
制
雖
暫 

時
未
實
行
。但
是
對
於
必
須 
一 

之
籌
備
工
作
仍
然
作
初
步
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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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
行
。人

民
公
社
制
度C

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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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
上
一
個
新Z

1ir會
單
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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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此
制
度4
。該
地
區
之
人
一 

民
要
過
并
用
隊
化
之
例
麗
生- 

活
。

- 

门
從
红
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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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運
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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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來
。优
計
至
少
有
一
一
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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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
個
單
位
己
經
從-
代
農
塲 
一 

紺
織
出
來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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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近
中
共
我
吿
。實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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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種
制
度
時
一犯
广
州
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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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
此
最
近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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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
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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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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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
微
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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麻
雀
連
動 
一

將
一
大
塊
地
段
交
省
政
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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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局
。
収
法
鬼
，
函
於
一
9

則
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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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备
公
民
漆
劇
「
「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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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政
脐
將
購
覧
附
近
尊
 

服
考
斯
密
。
滇
比
等
各
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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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
禁
(
並
交
予
域
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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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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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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奧
太
瓦
電
。加
國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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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
將
於*
 1
 干
玉
日
。*

存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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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

會
議
情
成
5

將
很
産
忙
... 

一
碌
。加
總
理
餌
芬
案
架
机
蟹
 

。
此
將
爲
第
廿
四
屆
國
會
第
一 

二
次
大
會
。

—
一 
瞰
未
有
發
表
會
議
程
序
， 

大
綱
。
只
謂
各
期
成
就
與
否 

9

匹
誉
賴
反
對
黨
在
野
才
怠 

見
。
如
何
而
定
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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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
學
敎
科
書
中 

俚
語 
一
律
取
消 

霎
叫
。
雲
埠
學
校
局
。
- 

因
一
晟
疆
人
母
親
。
很
家
長 

敎
師
聯
台
會
中
指
出
。
批
評 

小
學
晚
年
級
學
生
敎
課
敎
屮 

。
習
作
部
中
提
及
尼
架
(
指 

.
黑
人
)
之
字
。

應
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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尼
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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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故
現
已
照
標
改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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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失
業
情
况
嚴
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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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W

薪
。
市
議
會
昨
土
張
一 

將
詳
飢
関
會
出
謀
餘
象
擀
二
 

人
天
業
童
加
之
事

9

睿
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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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
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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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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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事
方
由
於
布
芽*
奉
 

踏
愼
。
哥
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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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阿
士
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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卜
韋
潞
愼
謂
搔
時
我
們
一 

一
正
面
臨
着
經
濟
恐
慌
。
並
不
一 

，患
槌
濟
妻
落
 

:0 
故
失
舞
情
形
( 

(
在
融
盤
我
。.在
聖
古
#
敎
貪
 

一 階
級
呑
包
蹄
晩
有
五
十
名
石
一 

工
人   

O
 
払
裝
沙
睡
覺0

.另
有

”
 

.
許
多
人
在
車
箱
。
橋
底
等
處
一 

睡
覺
0
.

市
常
嚴
應
證
法
能
冬. 

季
嚴
果
懵
形
改
善
。
，其
宣 

際
情
形
"
比
吾
人
所
認
識
者 

。
更
爲
嚴
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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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
利
士
將
爭
辯 

主
日
娛
樂
運
動 

,

雲
訊
。
上
議
員
化
里
士
， 

。
將
於
加
拿
大
最
高
法
院
。 

决
定
爭
辯
雲
埠
限
制
足
期
日 

商
業
性
之
娛
樂
事
業
.。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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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議
會
已
贊
成
正
月
間 

。
化 5
士
在
加
京
爭
論
此
一 

重
要
之
問
題
)

眼
寻
發
次
爰
办 

該
局
副
歌
督
麥
堅
齊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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譚
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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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事
解
釋
說
。
我
們
多 

優
秀
生
希
望
微 
盡
力
設
法
消
滅
任
何
對
其
他 

雲
訊
。
卑
詩
太
學
校
長 

植
族
有
關
之
俚
語
。
我
們
要 

麥
堅
齊
。
昨
表
示
聯
邦
政
府 

敎
訓
争
族
間
各
人
士
合
作
。 

。
或
省
政
府
。
對
入
大
學
優
一
而
各
藪
校
屮
之
敎
師
。
各
國 

秀
學
生
。
予
以
財
政
上
之
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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籍
者
均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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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示
中
國
齋
爲
世
界
上
最
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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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
國
录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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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
存
産
帽
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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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中
國
談
纵
。
但
託
判
得
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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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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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澳
大
利
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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講
學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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返
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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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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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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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3  

一
献
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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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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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設
冬
寓
卷
人
跟
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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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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阪
稼
一
飞

可

樂
性
之
運
動
云

防
止
突
擊
會
議 

宣
佈
失
敗 

瑞
士
。
日
內
瓦
十
八
日 

美
聯
社
电
。防
止
突
陪
之
十 

國
會
議
。於
今
日
閉
會
。而 

宣
佈
育
議
失
收
。

白
從
十
一
月
十H
此
會 

議
在
此
間
開
僖*
。便
澧
遇 

到
闲
難
。直
至
今
日
。始
宣 

佈
全
湘
失
敗
。

我
曾
議
之
所
以
失
敗
。 

係
因
爲
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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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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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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奧
街
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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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
部
3

糞
興
泣

一  

曆
窗
之
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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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
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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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爾
及
耳
。
美
聯
社
電 

。
此
間
議
决
新
選
舉
法
規
定 

。
三
分
二
之
被
選
者
。
必
將 

爲
IE):敎
徒
。

，

法
總
理
戴
高
樂
希
望
。
.

蘇
農
業
柱
柱
点 

、歸
告
反
感
奪
爵 

一
壑
举
。莫
知
何
美
聯
社 

電
。一
够
亂
理
卡
氏
注
於
星
疑 

一
日
。
在
蘇
聯
共
套
索
中
央

.
阿
爾
及
耳
議
貪
。
蟹
選
之
代 

轰

Q

包
括
各
民
族
及
段
族
主
， 

義
派
之
人
七
。艙
叛
徒
翅
下
一

。
蘇
聯
現
在
晨

11 之
出
產t
選
收
包
辞

1.1 殖
民
朴 

.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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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!

第!

甘

睡

輝

鶴

入
。
或
囘
敎
火
士
户
均
决
定 

鑫
地
緣•
基
滲
晩
其
偽
馥
戒

扈
帽
整
煮"
盡

？ŵ
g 

.
及
疊tljl
書
身
- 

三
方
商
名
彼
指   

B'W 驟
之
農.
一 

業XA
有
箕
王
象
之
缺
點
一 

。
極
待
努
力
解
决
皆

■
彼
用
最
嚴.

詞
"

。 

來
攻
擊
「
馬
英
艮
部
個
」
。
一 

.
譴
責
蘇
蘇
今
日
農
業
之
主
要
一 

缺
黠
。
係
該
「
五
结
反
黨
團
一 

」
之
過
。
而
至
現
在
。
仍
未
一 

能
全
部
趕
過
美
國
之
生
產
。
一 

彼
謂
「
馬
連
类
。
莫
一 

洛
托
夫
集
團
J

根
本
上
就
不
一 

按
照
列
寧
路
線
及
政
策
來
發
一 

展
蘇
聯
之
農
業
及
箕
他
之
生
一 

一
產
。
致
令
到
今
B

我
們
雖
然
一 

盡
了
我
們
之
能
力   

.0仍
然
有
i 

未
能
盡
善
之
處
。

雖
然
彼
大
力
攻
擊
反
黨
一 

集
團
。
但
是
其
演
詞
。
並
未
一 

有
任
何
暗
示
再
礬
罰
反
黨
一
 

份
子
之
淵
。*
"
 

一 
) 

總
括
其
指
責
反
黨
集
煙
一 

有
下
列
四
點
。 

一 

一
。
馬
莫
反
黨
團
。
企
一 

圖
阻
止
畜
牧
事
業
"
趕
過
美
一 

國
之
愛
國
行
動
。
：

一 

二
。
反
對
開
壑
處
女
地
之
計
一 

劃
。
該
計
劃
於
拿
實
行
後
一
一 

。
蘇
聯
花
農
產
匕
.P
一獲
得
豐
一
一 

收
。
爲
卡
氏
得
意
之
作
。 

宀 

三
。
彼
等
企
關
修
改
列
一 

寧
之
政
策
。
阻
止
圖
家
之
發
一 

展
。
卡
氏
謂
彼
等
子
至
失
敗
一
一 

云
。

‘
二

宀

 

阳
。
極
力
反
對
敬
年
來
宀 

之
農
業
聴
展
。
故
此
令
到
令" 

R

農
業
之
生
産
。
。
未
能
全
一 

部
起
過
資
本
主
義
國
家
之
美
一

戴
高
臬
曾
飛
抵
此
間
親

嗦:
一.

英
駐
塞
參
謀
黄 

主
張
政
治
解
决 

塞
島
。
路
透
社
電
。
英 

帝
國
陸
車
笏
謀
總
長
科
斯
定 

。
昨
謂
英
陵
軍
在
塞
島
色
最 

後
目
的
。
爲
求
政
治
解
决
塞 

島
之
問
題
。
在
塞
島
。
必
要 

與
各
階
層
之
人
民
。
保
持
友 

誼
關
係
0
 

：
， 

他
向
駐
塞
島
之
英
軍
發 

表
廣
播
請
。
安
全
部
隊
。
已 

逮
捕
二
十
名
地
下
恐
怖
份
子 

。
他
等
於
三
年
半
以
來C

任 

游
擊
隊
。
專
門
對
英
軍
不
利 

云
。̂»̂L西

方
國
家
拒
絕 

政
治
性
之
提
議 

日
內
瓦
。
美
聯
社.電
。 

爲
討
論
防
止
突
襲
。
英
。
美 

0

法
等
三
强
。
曾
發
表
了
聯 

合
公
報
。
潸
共
黨
方
而
之
提 

議
。
並
不
切
實
。
亦
未
有
正 

確
地
說
明
裁
軍
爲
共
產
黨
所 

必
須
要
者
。
蘇
聯
集
團
雖
提
. 

議
設
立
地
面
觀
察
站
一
。
及
空 

中
檢
査
站
等
。
但
以
裁
軍
。 

求
減
少
突
襲
危
險
之
一
提
議
。 

此
乃
第
二
次
。

:
蘇
聯.
。
捷
克
斯
拉
夫
) 

波
蘭
。
羅
馬
尼
亞
0

阿
爾
比 

耳
亞
等
國 
“均
提
飜
防
止
突 

典
。

阈
。*7*

阈
家
代
表
。拒
絕 

"
小
管
至
東
款
」甘
論
第1

項
之
提
議
。因
爲 

?
也

電

該
事
含
行
政
治
性
之
原
質
。 

華
沙
。美
聯
社
名
。波一一

故
拒
絕
在
會
議
中
。予
以
时

関
通
訊
社
報
吿
。將
由
蘇
聯
工
論
。

涙
塲
建
造
一
新
浴
管
至
波
蘭= 

西
方
國
家
。只
希Z
才 

l
束
悟
。捷
克
斯
拉
夫
。及一一 
淪
技
術
方
面£
之
問
題
。以 

句
牙
鱗
1
 

4  
防
突
襄
。仙
們
似
乎
亦
將
拒 

敲
通
訊
科
報
吿
。統
一=
絕
論
共
產
集
國
战r
之
提 

波
闌
。捷
克
斯
拉
夫
。及
束
一
。因
西•

家
代
表
。曾

德
油
業
計
制
。 

常
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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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
定
妥
一

拒
絕
甘
論
裁
軍
。因
此
又
是 

另一 
項
政
治
性
之
問
題
。如 

?
論
核
等
問
題
。 

1111 技
術
性 

問
題
之
用
議
。必
將
開
一
八
成 

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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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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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若
英
國
方
面
。
執
行
此
次 

之
吊
刑
時
。
可
能
引
起
了
塞 

rj之
流
血
。

此
緩
行
減
刑
之
消
息
。 

很
快
便
傳
遍
了
整
個
島
嶼
。 

而
在
獄
中
之
犯
人
。
原
早
已 

高
唱
変
國
國
歌
及
高
呼
反
英 

口
號
。
聽
到
此
項
消
息
。
立 

刻
發
出
歉
呼
。

被
兩
名
原
定
被
吊
之
靑 

年
，
係
因
爲
彼
等
被.判
殺 
一 

名
其
他
希
籍
塞
民
。
而
被
判 

死
刑
。
定
於
今
日
晨
早
執
行 

。
但
爲
佛
亭
氏
。
將
該
兩
靑 

空
從
死
口
救
出
來
。

ẑ
ẑ»>$ /???/ v̂
ss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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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
机
救
四
名 

比
探
險
員 

比
利
時
。不
魯
塞
爾
十 

六
日
美
聯
科
龙
。蘇
聯
莫
斯 

科
电
台
今
日
廣
播c

蘇
聯
駕 

駛
員
在
南
極£
硯
四
名
比
國 

探
險
員
在
南
極
。將
四
名
探 

險
員
救
囘
。
已
飛
返
基
地
。 

显
謂
四
名
比
國
探
險
員
甚
传 

該 
IJLI:
名
探
險
員
。係
駕 

憐
採
險
。
但
在
南
極
撞
機
跌 

落
冰
入
雪
地2
匕
。搭
管
居 

住
一
而
武
機
師
發
現
後
。立 

即
將
彼N
救
囘
。

•y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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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
逹
人
以
泥
球 

擲
美
則
國
務
卿 

伊
也
一 
VI'八
達
。十
六H
 

"
聯
社
电
。步
阈m

ulil 理
國 

務
响
朗
們
学
氏
一 
雖
然
被
八 

逵
人
民
在
街
上

[■')
!■1: 
网
泥
球 

等
。

<11足
仍
然.於
个M
與
伊 

让
底
也
貝
衆
打.絞
議
。

則
圖
李
氏
。抵
逹
此
間 

行
：
八
逹
人
民
。
「点
呼
上 

返
美
阈
」
上  

1|號
。同V
並 

口
泥
球
。鶴
蛋
等
向
其
房
車

澤
東
仍
然
担
任
共
窯
之
主
席
。
握
有
絕
大
夕
權
力
。 

至
於
繼
任
毛
澤
東
之
政
府
丰
席
人
選
。
包
括
朱
德
元
帥 

。
劉
少
奇
黨
理
論
權
威
及
國
務
院
副
總
理
及
老
黨
冒
陳
雲
。 

大
多
數
外
交
家
。
對
於
共
黨
宣
言
。
關
於
國
際
形
態
方 

面
。
認
爲
詞
句
甚
爲
和
緩
。
尤
其
是
對
於
台
B

問
題
」

中
國
。
北
京
十
七
日
路 

透
社
電
。
據
報
吿
稱
。
上
海 

市
民
單
就
於
週
末
餅
間
。
便 

將
五
十
一
一
萬
三
千
隻
之
有
害 

丁
不
犠
诲
雀
殺
沸
。
同
時
搜 

得
七
千
七
百
隻
蛋
。
和
破
壊 

一
了
十
二
萬
五
干
個
麻
雀
巢
。 

中
共
報
章
謂
。
最
近
舉 

行
反
麻
雀
運
動
。
捕
捉
用
殺 

害
麻
雀
之
方
法
。
係
由
專
家

有
些
外
交
官
員
。
認
爲 

中
共
對
國
際
頂
題
所
採
用
之 

和
緩
詞
句
。
係
表
示
出
中
共 

對
國
方
控
制
下
之
沿
海
島
嶼 

。
有
轉
變
爲
和
緩
趨
勢
。 

△
暫
延
大
城
市 

設H
大
公 

at
制 

今
晚
此
間
披
露 - 
項
中 

國
共
產
黨
埶
委
會
之
議
案
謂

。
中
國
共
產
羅
已
决
定
。
暫
一
研
究
出
來
後
.O

向
市
民
講
述 

畤
延
遲
在
大
城
方
設
立
「
口
-
而
執
行
者
。

該
公
寓
管
理
人
利
化
斯
士
 

治.
。
年
七
十
八
歲
。
遍
前
平
三
 

但
拒
絕
黃
君
租
賃
該
公
寓
聯/
 

房
居
住
、。
且
簽
有
字
條
。
謂
匚
 

不
容
許
黃
君
居
於
該
公
寓
。
，
一一 

他
是
華
裔C

後
火
謂
發
爲
一
一 

菱
示
清
楚
一
点
。
此   

.$-
元
全
三 

是
掰
已
已
渉
余
見
。
「

,'.■■■."■
〔
二 

•

現
該
公
寓
宅
人
。
麥
唇
」 

抱
歉
並
責
利
化
斯
渝
行
爲
才
」 

不
當
。就
R

保
證
此
等
词
樣
*

建
件R

將
不
容
許
再
次
發
生
『 

0
現
設
法
與
貴
君
會
商
。
希
小 

望
他
倍
秋
賃
該
聯
房
鹿
住
9

M

 

並
由
他
們
表
示
歡
迎
之
意
五
玉 

' ̂
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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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
李
沙
河
局
擬

3
 

築
水
墉
護
漁
業 

•
雲
列
。夫
李
沙
河
局
搪
工
 

議
主
限
管
制
洪
水
等
計
副
。 

以
保
護
該
區
豐
富
之
三
文
富
一 
一 

。
築
水
墉
計
劃
之
工
作7

已
寸

得
到
卑
詩
省
漁
業
工
曾
執
行
二
. 

主
任
占
亠
亠
酵
企
狩
乙
想
M

Y

一 

〔
--::
他
題
 

0-'1
此
爲
区
馨
元
」 

eh副
冲
在
」
郷   

0

對
康
歯
省
」
 

之
派
人
0-在
很
大
之
爺
匿
丫
f
(
 

因
痛
多
士
父
魚
環
在
如
/

一 

方
。
往
序
獣
篇
洪
水
融
瞰
0-

.■/.
」 

而
如
到
堤
云

:0;

.:\口
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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販
毒
犯
被
判
罪
」

黄
肌
。
一 
名
被
控.
任
販
」 

毒
品
入
口
及
發
行
人
者•
。
年 

四
十
歲
之
保
刻
。
昨
致
判
有   

..." 

罪
。
具
保
釋
金
亠
八
薦
五
千
元 
」 

<*c)̂

t̂jtj)̂
4(»f.

切
。
希
望
很
低
。 

二：" 

他
最
近
出
席
任
巴
黎
舉 

行
之
聯
令
國
敎
育
科
學
文
化 

組
織
會
議
返
埠
。
並
在
多
餌 

度
大
學
提
議
優
秀
學
生
肄
業 

大
學
。
應
得
到.免
賣
或
助
學 

金
之
優
待
云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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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費
價
一

(
等
沽
每
一

自
在.市
議
會
中
聴
取
各
人
之 

寇
見
d

現
因
帀
會
議
决
A

屋 

改
區
年
。由
工
業
區
改
綿
商

拆
屋
改
遍 
一
案 

市
民
將
受
影
响 

， 
雲
副.。雲N
  

.-IJ政
府
現; 

施
行
拆
屋
改
區T

确
展
竟
眼 

計
剖
事
。市
民
受
影
响
者
情 

形
毎
爲
嚴
東
「十
一
一
十
八
日 

传
政
府
將
乂
封
會
。聽一取名 

方
将
拆
屋
改
區
之
意
見
。馬 

普 
i:v:

十 

77 
業
王
。在
該
局
擁 

有
工
商
股
業
。故
已
呈
請
拆 

屋
改   

[/.?; 用
辦
理
此
等
事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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豐
埠
將
建
廣
塲 

雲
訊
。市
議
會
提
議
。

，業
協
.
。
許
学

第
。
受

到
影
响
。以
華
區
爲
最
受
影 

,响 
■O
lm 華
業
生
現
仍
計
劃
爭 

「取
京
种
之
對
策
云
。

・•

A
&

英
報
人
責
杜
卿 

雲•研
。新
政
治
家
編
者 

頃
斯
甲.馬
丁
。爲
英
國
著
名 

文
報
人
。昨
抵
坤
語
記
芸
謂 

。英
國
務
卿
對
中
國
不
負
責 

任
。

他
於
韓
戏
時
。成
立
西

HS.dc
r
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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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
國

迪

屋

黨

領

袖

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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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酔

嵐

耳

■

Jh

個

尸

4

各

大

城

市

暫

延

設

公

社

制

『

中
國
。
北
京
十
八
日
路
透
血
電
。
據
今
日
此
間
獲
得
濡
息
布
。
中
國
大
產
黨
領
袖
們
。 

計
劇
給
予•中
國
大
陸
人
民

-0 h

一
個
同
時
間
來
習
慣
毛
澤
東
辭
職
不
幹.之
酒
息
。
然
後
始
選
擇 

繼
任
入
選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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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
慣
常
很
可
靠
之
也
息
傅
珞
。
也
共
外
交
部
.将
陳
毅
P

管
外
國
芥
交
曾
員
聴
篆
談
語
時
 

謂
。
批
姿
毛
澤
東
主
席
辭
去
政
府
主
席
須
位
之
全
國
人
民/
隶
大
會
。
會
於
明
年
三
月
擧
行 

大
會
。 

，， 

" 

今
日
大
陸
入
民
。
始
正
式
讀
毛
澤
東
欲
辭
去
主
席
職
務
之
消
息
。
但
是
彼
等
早
已
在
彼 

等
之
座
談
會
中
，
聽
到
此
項
消
息
。

) 

△ 
繼
毛
之
人
選 
陳
雲
有
希
望

，大
多
数
外
國
觀
察
家 
均
一 
致
賛
同
。
從
中
國
共
產
黨
中
央
參
委
會
在
漢
口
發
出
之
宣 

言
看
來
。
並
痛
有 
一 
字
表
示
出
毛
澤
東
有
被
貶
之
可
能
。
昔

。
命
令
暫
時
緩
刑
。
此
間
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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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
金
門
又
被
炮
轟 

台
北
。+

七
曰
美
聯.社 

電
。
台
蹲
國
方
國
防
部
一
謂
。. 

星
期
3

H

中
共
海
岸
炮
向
金 

門
發
炮
。
直
至
夜
間
止
共
發
. 

剛
二
百
八
十
八
發   

-0'-
此
爲
中 

共
自
從
十
月
任
日
以
來
。
炮 

森
金
門
最
輕
之 
一
次
。 

. 
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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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
三
萬
黄
子
一 

一"：
户
供
拉
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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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聯
社
電
。
星
期
三
日
。
中 

共
貿
易
代
表
團
一
行
十
二
人 

.
。
從
中
共
抵
達
此
間
。
希
里
 

與
伊
拉
克
簽
定
一
項
貿
易
條

徽
。

伊
拉
克
宣
佈
謂
。
中
共

已
向
伊
技
克
購
買
二
萬
噸
之 

棗
子
。

人
民
公
社
制
度 

•
不
適
合
於
蘇
聯 

華
盛
頓
。
路
透
ft
電
。 

蘇
聯
總
理
卡
魯
曉
夫
曾
向
美 

國
上
議
員
坎
皮
表
示
。
中
共 

現
在
所
行
之
人
民
公
社
制
度 

。
是
二
種
反
動
之
組
織
。
不 

爲
蘇
聯
縮
讚
許
。
，
• 

h

星
期
。
他
等
曾
討
論 

中
共
人
民
公
社
問
題
C

達
八 

小
時
之
久
。

此
間
外
交
界
人
士
表
示 

。
工
人
居
住
。
飮
食
。
一
同 

在
國
營
之
公
社
內
。
使
中
國 

人
。普
遍
之
不
滿
。乃
毛
澤
東 

决
定
辭
退
中
共
政
府
主
席
重 

要
原
因
之
一
。
亦
爲
慈
後
主 

因
。
他
現
擬
專
門
担
仟
中
共 

主
席
。
設
法
使
人
民
公
社
制 

度
。
能
夠
實
行
。

華
盛
頓
郵
報
。
現
已
發 

表
赫
魯
曉
夫
。
對
坎
皮
談
及 

中
共
人
民
公
社
制
之
事
。
該 

報
外
交
界
通
訊
員
科
佈
斯
謂 

。
坎
皮
曾
詢.問 ̂
魯
曉
夫
。 

請
他
批
評
中
共
之
措
施
、
其 

答
案
川
驚
奇
。

赫
将
曉
夫
詣
。
人
民
公

蘇
擬
築
長
公
路 

英
京
，命
牧
十L
汴
路 

透
时
电
。蘇
仙
之
塔 

jtrr通
訊 

t
0
  

111
>
一氏h
爲
卜7P △
、一 L
 

一而4¥ "r0
，@
可  

-?.::
皆
加
一 
丿 

六
五
年   

-7U 成
建
築 

L1.I 
萬
六
千 

*
之
公
路
。

报
卜
之
路
線
、係 
III 莫 

斯
科
至
史
大
株
格
勒
。其
辰

爲
六

C

I
^
 ̂

 ̂
 ̂
 ̂
 ̂

 ̂

 ̂

 ̂
 ̂

 g
 ̂

 ̂

 ̂

 ̂

 ̂

 ̂

 ̂
 ̂
 ̂
 ̂

 柩

.
■

<.-:绍
，塁
車
履
郑
 

J:1贬
厂
 

If-.:'
?-'/.

抬

汽

褒

釘
"

.
-•?*, ̂
1̂̂
1-̂
4*,.!

今
日
天
陰
而
暖
。 M
 高 

温
度
爲
四
十
八
度
。   

M
 低
温 

度
区
四4-
二
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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